
分模块分课时详细教案

模块一：民法导论

第 1 课时：民法导论（一）—— 民法的定义与调整对象

一、教学目标

1.能准确说出民法的定义，区分 “平等主体” 与 “非平等主体”

2.能举例说明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

3.记住《民法典》的编纂历程、生效时间及 “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” 定位

二、教学重难点

• 重点：平等主体的范围（自然人、法人、非法人组织）；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核心区别（是

否直接涉及财产利益）

• 难点：如何判断某一社会关系是否属于民法调整范围（如学生与学校的管理关系 vs 学生与

学校的餐饮消费关系）

三、教学案例（3 个，覆盖学生生活场景）

主案例 1：学生网购手机质量纠纷

小王是某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学生，在某电商平台（注册主体为 “XX 科技有限公司”）花费

3299 元购买某品牌智能手机。收货后当场拆封，发现手机后壳有明显划痕，屏幕显示存在 “亮
线”。小王联系商家要求退货，商家以 “商品已拆封，影响二次销售”“签收单注明‘拆封不退’” 为

由拒绝。小王质疑：“我买的是新手机，有质量问题凭什么不能退？”—— 该纠纷是否受民法调

整？

拓展案例 2：学生与学校的奖学金发放争议

小李是高职护理专业学生，根据学校《奖学金评定办法》，其专业成绩排名年级前 10%，符合

“一等奖学金” 条件，但学校以 “名额有限，优先分配给贫困生” 为由，仅给小李发放二等奖学

金。小李认为学校不公，该争议是否受民法调整？

拓展案例 3：学生兼职被拖欠工资

小张利用周末在某奶茶店兼职（未签合同），老板承诺 “月薪 2000 元，月底结付”，但 1 个

月后老板以 “生意不好” 为由拖欠工资。小张要求老板写欠条，老板拒绝 —— 该纠纷是否受

民法调整？



四、配套法律条文（精准引用 + 条文解读）

1.《民法典》第 2 条【调整范围】：“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、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

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。”

解读：①“平等主体” 意味着双方地位平等，无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（如商家与学生、兼职

者与雇主）；②“人身关系” 如肖像被冒用、名誉被诋毁（不直接涉及钱）；③“财产关系” 如买

卖、借款、工资支付（直接涉及钱或财产利益）。

2.《民法典》第 1260 条【生效时间】：“本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婚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

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同时废止。”

解读：《民法典》是 “法典化” 立法，整合了过去 9 部民事单行法，是我国首部以 “法典” 命

名的法律，覆盖从出生到死亡、从买房到借贷的全部民事生活。

3.《民法典》第 1 条【立法目的】：“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，调整民事关系，维护社

会和经济秩序，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根据宪法，制

定本法。”

解读：民法的核心是 “保护合法权益”，比如小王的消费者权益、小张的劳动报酬权益，均受民

法保护。

五、教学过程（45 分钟，分步骤细化）

1.导入环节（5 分钟：互动提问 + 生活场景关联）

◦ 教师提问：“请大家举手分享一个最近遇到的‘麻烦事’—— 比如买东西被骗、借同学钱

不还、照片被乱用？”（等待 3-5 名学生回答）

◦ 教师总结：“大家遇到的这些事，其实都和‘民法’有关。今天我们就来搞清楚：民法到底

管什么？哪些事能找民法帮忙？”

1.理论讲解环节（25 分钟：分点拆解 + 通俗类比）

◦ 第一部分：民法的定义（5 分钟）

用 “管家” 类比：“如果把我们的生活比作‘大家庭’，民法就是‘家庭管家’，专门管家庭成员之间‘平
等相处’的事 —— 比如你和同学借钱、和商家买东西，都是‘平等的家庭成员’，管家（民法）

要保证大家不欺负人、不违约。”

强调：“如果是‘上下级’关系，比如老师管学生、老板管员工（管理层面），就不是民法管，而

是校规、劳动法管。”

◦ 第二部分：平等主体的三类主体（8 分钟）



① 自然人：“就是活生生的人，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自然人，比如在座的各位同学、你的父母、

商家老板。”

② 法人：“不是‘人’，是依法成立的‘组织’，比如学校（事业单位法人）、电商平台公司（企业

法人）、村委会（特别法人）—— 法人虽然不是人，但法律把它当‘虚拟人’看待，能签合同、

打官司。”

③ 非法人组织：“也是组织，但没达到法人的条件，比如个体工商户（奶茶店老板如果是个体

户）、合伙企业（2 个同学合伙开网店）—— 这类组织的‘老板’要对组织的债务担责任。”

举例区分：“某奶茶店如果是‘XX 奶茶有限公司’（法人），老板个人不替公司还债；如果是‘小
张奶茶店’（个体户，非法人组织），小张要自己还店里的欠款。”

◦ 第三部分：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（7 分钟）

① 人身关系：“和‘人本身’有关，不直接谈钱，比如你的姓名权（别人不能随便改你名字）、肖

像权（别人不能随便用你照片打广告）、名誉权（别人不能造谣说你偷东西）。”

举例：“如果有同学把你的丑照 P 成表情包发朋友圈，让你被嘲笑，这就是侵犯人身关系，受

民法管。”

② 财产关系：“和‘钱、财产’有关，比如买手机花的 3299 元（买卖合同）、借同学的 500 元

（借款合同）、兼职赚的 2000 元（劳务合同）。”

对比：“人身关系是‘保护你的人’，财产关系是‘保护你的钱’，两者都受民法保护。”

◦ 第四部分：《民法典》的地位（5 分钟）

用 “百科全书” 类比：“《民法典》就像‘生活百科全书’，一共 7 编、1260 条，从你出生时的‘胎
儿继承权’，到上学时的‘受教育权关联’，再到工作后的‘劳动合同（关联）’、买房时的‘物权’，
甚至去世后的‘继承’，都能在里面找到答案。”

补充：“2020 年 5 月 28 日通过，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，是我国法治建设的‘里程碑’。”

1.案例分析环节（10 分钟：师生互动 + 条文对应）

◦ 分析主案例 1：

教师提问：“小王（自然人）和电商公司（法人），地位平等吗？他们的纠纷是人身关系还是财

产关系？”（请 2 名学生回答）

教师总结：“平等 —— 小王买手机，公司卖手机，没有隶属关系；纠纷是财产关系（涉及 3299
元货款），所以受民法调整，小王可以依据《民法典》第 2 条，要求公司退货或赔偿。”

◦ 分析拓展案例 2：

教师提问：“小李和学校，是平等主体吗？学校评定奖学金是‘平等交易’还是‘管理行为’？”（请 2
名学生回答）



教师总结：“不是平等主体 —— 学校是教育管理方，小李是学生，奖学金评定是学校的管理行

为，受《教育法》《高等教育法》管，不受民法调整，小李可以向学校教务处申诉，而不是找

民法。”

◦ 分析拓展案例 3：

教师提问：“小张和奶茶店老板（假设是个体户，非法人组织），是平等主体吗？拖欠工资属于

什么关系？”（请 1 名学生回答）

教师总结：“平等 —— 小张提供兼职劳务，老板支付工资，是‘劳务合同关系’（财产关系），

受民法调整，小张可以依据《民法典》第 2 条，要求老板支付工资，甚至起诉老板。”

1.小结环节（5 分钟：核心提炼 + 记忆技巧）

◦ 核心提炼：“民法管‘平等主体’的‘人身 + 财产’关系，不管‘上下级’的管理关系；《民法典》

2021 年生效，是生活百科全书。”

◦ 记忆技巧：“记三个关键词：平等、人身、财产 —— 符合这三个，就找民法；不符合，

就找其他法律。”

第 2 课时：民法导论（二）—— 民法的基本原则

一、教学目标

1.掌握民法的 5 个核心基本原则（自愿、公平、诚信、守法、公序良俗）

2.能结合学生生活案例，判断某一行为违反了哪项原则

3.理解 “基本原则是民法的灵魂”，在条文没有明确规定时可适用原则判案

二、教学重难点

• 重点：自愿原则（“自己做主”）、诚信原则（“不骗人、守承诺”）的具体表现；公平原则与

诚信原则的区别（公平侧重 “权利义务对等”，诚信侧重 “主观善意”）

• 难点：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（如何判断 “违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”，如 “校园贷” 是否违背

公序良俗）

三、教学案例（4 个，覆盖消费、借贷、兼职场景）

主案例 1：健身房 “概不退款” 条款

小李是高职体育专业学生，为备考体能测试，在学校附近的 “活力健身房” 办理年卡，支付 1200
元。办卡时，健身房工作人员让小李签《会员合同》，但只指了 “签字处”，没让她看条款。1 个

月后，小李因体能测试通过，且实习单位离家远，要求退卡，健身房拿出合同，指着第 5 条 “一
经办卡，概不退款，无论任何理由”，拒绝退卡。



拓展案例 2：同学间 “高利息借钱”

小王因买新耳机，向同学小张借钱 2000 元，小张说 “借钱可以，但 1 个月后要还 2500 元，

其中 500 元是利息”，小王急需用钱，只好同意。1 个月后，小王只愿还 2000 元本金，小张

说 “有口头约定，必须还 2500 元”—— 该约定是否符合民法原则？

拓展案例 3：兼职时隐瞒 “重大事实”

小赵在某教育机构兼职 “助教”，面试时机构问 “是否有教师资格证”，小赵没有证，但怕面试不

过，谎称 “有证，正在补办”。工作 1 个月后，机构发现小赵无资格证，无法从事助教工作，

要求小赵赔偿因无法上课导致的家长退费损失 —— 小赵的行为违反哪项原则？

拓展案例 4：“校园贷” 签订的借款合同

小孙是高职艺术专业学生，因购买昂贵画材，向某 “校园贷” 平台借款 5000 元，合同约定 “月
利率 20%，到期不还则收取‘滞纳金’，并联系家长、学校施压”。小孙还款 1 个月后，发现利

息已达 1000 元，无力偿还 —— 该合同是否有效？

四、配套法律条文（条文 + 解读 + 案例对应）

1.《民法典》第 5 条【自愿原则】：“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，应当遵循自愿原则，按照自己

的意思设立、变更、终止民事法律关系。”

解读：“自愿” 即 “自己做主”，别人不能强迫你做事 —— 比如签合同不能强迫，退卡不能被 “霸
王条款” 限制。对应主案例 1：健身房 “概不退款” 条款，强迫小李 “一旦办卡就不能退”，违

反自愿原则。

2.《民法典》第 6 条【公平原则】：“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，应当遵循公平原则，合理确定

各方的权利和义务。”

解读：“公平” 即 “权利义务对等”，不能一方只享受权利，另一方只承担义务 —— 比如借钱利

息不能太高，兼职工资不能低于合理水平。对应拓展案例 2：2000 元借 1 个月，利息 500 元

（年利率 300%），远超合理范围，小张只享受 “收高息” 的权利，小王只承担 “付高息” 的义

务，违反公平原则。

3.《民法典》第 7 条【诚信原则】：“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，应当遵循诚信原则，秉持诚实，

恪守承诺。”

解读：“诚信” 即 “不骗人、守承诺”，要如实告知重要信息，不能隐瞒或撒谎；承诺的事要做到。

对应拓展案例 3：小赵隐瞒 “无教师资格证” 的重大事实，欺骗机构，违反诚信原则，需承担

赔偿责任。

4.《民法典》第 8 条【守法与公序良俗原则】：“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，不得违反法律，不

得违背公序良俗。”



解读：“守法” 即不违反法律规定；“公序良俗” 即公共秩序（如社会秩序）和善良风俗（如道德

习惯）。对应拓展案例 4：“校园贷” 的高利率（远超法律规定的 “民间借贷利率上限”）、威胁

还款的方式，既违反法律，又违背 “禁止高利贷” 的善良风俗，违反守法与公序良俗原则。

5.《民法典》第 9 条【绿色原则】：“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，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、保护生

态环境。”

解读：（补充原则，虽非核心，但需提及）如商家不能过度包装商品，学生不能浪费水资源 ——
体现 “绿色环保” 理念，是民法的时代要求。

五、教学过程（45 分钟）

1.导入环节（5 分钟：回顾 + 提问）

◦ 教师回顾：“上节课我们知道，民法管平等主体的人身和财产关系，那平等主体之间做

事，要遵守什么‘规矩’？比如买东西时，商家能强迫你买吗？借钱时，能要‘天价利息’
吗？”

◦ 教师引出：“这些‘规矩’就是民法的基本原则 —— 今天我们就来学这 5 个‘规矩’，以后

遇到纠纷，先看对方是否违反了这些‘规矩’。”

1.理论讲解环节（25 分钟：原则拆解 + 生活举例）

◦ 第一部分：自愿原则（6 分钟）

通俗解释：“自愿就是‘我想干就干，不想干就不干’，别人不能强迫。”

生活举例：“你去超市买水，选农夫山泉还是怡宝，是自愿；商家不能说‘你必须买我的水，不

买不让走’—— 这就是强迫，违反自愿原则。”

补充：“自愿原则是‘民法的核心’，因为民事活动大多是‘交易’，交易要基于双方自愿，才能公平。”

◦ 第二部分：公平原则（6 分钟）

通俗解释：“公平就是‘权利和义务要对等’，不能‘我只享受好处，你只承担坏处’。”

生活举例：“你和同学合伙开网店，你每天进货、发货，同学只出钱不干活，却要分 70% 的利

润 —— 这就不公平，你的义务多（干活），权利少（利润少），违反公平原则。”

对比自愿：“自愿是‘想不想干’，公平是‘干了之后，好处和坏处分的对不对’—— 比如你自愿借

高息钱，但利息太高，还是不公平。”

◦ 第三部分：诚信原则（5 分钟）

通俗解释：“诚信就是‘诚实、守信用’，不能撒谎，不能说话不算数。”

生活举例：“你答应帮同学带饭，收了同学 15 元，却没带饭，也不还钱 —— 这就是不诚信；

你兼职时，隐瞒自己没经验的事实，导致工作出错 —— 也是不诚信。”

◦ 第四部分：守法与公序良俗原则（5 分钟）



通俗解释：“守法就是不能违反法律；公序良俗就是不能违背社会秩序和道德。”

生活举例：“你不能卖毒品（违反法律），不能帮别人赌博（违背社会秩序），不能歧视残疾人

（违背道德）—— 这些都违反该原则。”

重点提 “校园贷”：“‘校园贷’的高利率（超过法律规定的年利率 14.8%）、威胁还款，既违法，

又违背‘禁止高利贷’的道德，所以合同无效。”

◦ 第五部分：绿色原则（3 分钟）

通俗解释：“就是要环保，节约资源。”

生活举例：“你在宿舍不能浪费水电，商家卖水果不能用太多塑料包装 —— 这些都是绿色原则

的要求。”

1.案例分析环节（10 分钟：分组讨论 + 原则对应）

◦ 分组讨论：将学生分成 4 组，每组分析 1 个案例，3 分钟后每组派 1 名代表发言，

说明 “案例中的行为违反了哪项原则，依据哪条法条”。

◦ 教师点评总结：

① 主案例 1：健身房 “概不退款” 条款 —— 违反自愿原则（强迫小李不能退卡）和公平原则

（健身房只享受 “收卡费” 的权利，不承担 “退卡” 的义务），依据《民法典》第 5 条、第 6 条，

该条款无效，小李可以要求退卡。

② 拓展案例 2：2000 元借 1 个月收 500 元利息（年利率 300%）—— 违反公平原则（利

息过高，权利义务不对等），依据《民法典》第 6 条，超过法律规定的年利率 14.8% 的部分，

小王可以不还。

③ 拓展案例 3：小赵隐瞒 “无教师资格证”—— 违反诚信原则（撒谎，不诚实），依据《民法

典》第 7 条，小赵需赔偿机构的损失。

④ 拓展案例 4：“校园贷” 合同 —— 违反守法与公序良俗原则（高利率违法，威胁还款违背

道德），依据《民法典》第 8 条，该合同无效，小孙只需还本金和合法利息（年利率 14.8% 以

内）。

1.小结环节（5 分钟：原则记忆 + 应用场景）

◦ 记忆口诀：“自愿（自己做主）、公平（对等）、诚信（诚实）、守法（不违法）、绿

色（环保）—— 民法五原则，做事不越界。”

◦ 应用场景：“以后签合同（如租房、办卡），先看是否违反这些原则 —— 违反了，即

使签了字，合同也可能无效；遇到纠纷，也可以用这些原则维护自己的权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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